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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海石油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《乌石终端新增天然气液化处理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及有关材料已收悉。经研究，

现对报告表批复如下：

一、乌石终端新增天然气液化处理项目，位于广东省湛江市

雷州市经济开发区 C 区，在乌石油田群配套终端厂区现有预留用

地内建设，不新增总用地面积，建设区域占地面积 3988 平方米。

主要建设一套设计处理规模15万立方米每天（操作弹40%-120%）

的橇装式天然气液化处理装置，配套改扩建储运及公用辅助设施，

并新增 1 根 15 米高脱酸废气排气筒。原有天然气处理系统分为

A、B 两个系列，总处理能力为 46 万立方米每天，扩建后全厂天

然气总处理规模提升至 61 万立方米每天。项目采用四班三运转

工作制，全年运行 330 天，日运行时长 24 小时，本次新增工作

人员 19 名。项目总投资 5015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75.45 万元。

二、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，并经我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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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文件审批委员会审议，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

治措施，确保环境安全的前提下，项目按照报告表所列的性质、

规模、地点和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进行建设，从环境

保护角度可行。

三、项目需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还需重点

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导热

油炉采用低氮燃烧器，使用达标净化天然气，烟气经 15m 高排气

筒达标排放。脱酸工序采用“闪蒸+氮气气提”组合工艺深度降

解非甲烷总烃，废气达标排放。无组织废气全部接入 BOG 回收系

统，回收后回用；生产系统全程密闭，常态化开展泄漏检测与修

复，减少跑冒滴漏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。生产废

水经收集罐暂存，通过成套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。生

活污水依托“AAO+MBR”一体化设备处理，出水用作厂区绿化用

水，水量可完全消纳。初期雨水经围堰、管网收集，进入现有初

期雨水池，经雨水提升泵进入生产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

层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固体废物防治措施。一般

固废设置专用暂存区，落实防雨、防渗措施，建立管理台账，定

期合规转运。危险废物在专用危废暂存间分区存放，执行高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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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渗、四防要求，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，严格执行转移联单

制度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，由环卫工人定期清运。

（四）合理布局设备，高噪声设备加装隔声罩、消声器、减

震垫；定期检修设备，减少振动摩擦；规范运输及作业时间；为

操作人员配备防护用具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管控措施。厂区

布局符合防火防爆规范，设备密闭运行，安装可燃气体报警仪、

紧急切断阀等安全装置。事故废水经围堰收集后汇入应急池，送

入污水处理系统处置，防止外排。配齐消防、应急物资与防护设

备，项目纳入企业现有应急预案，与园区、地方应急体系联动，

落实应急监测、现场管控及人员疏散措施。危废暂存间、事故池、

围堰等重点防渗区采用高标准防渗工艺。常态化巡检维护防渗设

施，阻断污染途径。

（六）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过程中

产生的噪声、扬尘、污水、固体废物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

四、根据报告表的预测，项目大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

为：NOx≤0.39t/a、有机废气（以非甲烷总烃表征）≤1.265t/a。

五、项目须按有关规定征得其他相关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工建

设。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

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

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须按规定程序实施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



— 4 —

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。

六、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或者采取的环境

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应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湛江市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6 月 23 日

抄送：广东霏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（由建设单位送达）


